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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，臺灣高等法院審理 95 年度金上重訴字

第 7 號渠等被訴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，未

詳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逾期提

起第 2 審上訴之事證，並將第 1 審判決不另

為免訴及無罪諭知部分，改判有罪等情乙案

。 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據陳訴人陳訴，臺灣高等法院審理 95 年度金上重訴

字第 7 號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，未詳查臺灣桃園地方

法院檢察署檢察官逾期提起第二審上訴云云，案經本院

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調閱全案卷證及「送達檢察

官裁判書類登記簿（魏股）」3 本原本，函詢法務部、

司法院、調閱臺灣高等法院法官兼書記官長訪談送達本

案判決之法警之訪談紀錄，又約詢涉及逾期上訴的檢察

官，業調查竣事，茲分述調查意見如下： 

一、陳訴人等違反證券交易法及背信等案件，業經最高法

院判決確定及駁回檢察總長之非常上訴，本案於臺灣

高等法院之準備程序中，陳訴人曾質疑檢察官涉及逾

期上訴，惟臺灣高等法院之判決理由已審酌未有逾期

上訴之情事，嗣陳訴人上訴最高法院之上訴理由及檢

察總長之非常上訴理由，均未見陳訴人再以此爭執。

判決確定後，陳訴人復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

察官涉及逾期提起第二審上訴為理由，向本院陳情，

合先敘明。 

(一)陳訴人等違反證券交易法及背信等案件之判決情形

： 

１、歷審判決主文： 

編號 審級 判決主文 

1 臺灣桃園地方院 1.林○○（陳訴人）共同違反對於在證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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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0 年訴字第 891

號、92 年訴字第

375 號判決 

交易所上市之有價證券，不得有意圖抬

高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

價格，自行或以他人名義，對該有價證

券，連續以高價買入之規定，處有期徒

刑參年陸月；又連續為他人處理事務，

意圖為自己及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為

違背其任務之行為，致生損害於本人之

財產，處有期徒刑柒年貳月；應執行有

期徒刑拾年陸月。 

2.林○○（陳訴人之女）共同違反對於在

證券交易所上市之有價證券，不得有意

圖抬高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

交易價格，自行或以他人名義，對該有

價證券，連續以高價買入之規定，處有

期徒刑壹年捌月。其餘被訴部分無罪。 

2 臺灣高等法院 95

年度金上重訴字

第 7 號判決 

1.林○○（陳訴人）共同違反對於在證券

交易所上市之有價證券，不得意圖抬高

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

格，以他人名義，對該有價證券，連續

以高價買入或低價賣出之規定，處有期

徒刑參年陸月；又違反有價證券之發行

，不得有虛偽致他人誤信之行為之規定

，處有期徒刑陸年捌月；應執行有期徒

刑拾年。 

2.林○○（陳訴人之女）共同違反對於在

證券交易所上市之有價證券，不得意圖

抬高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

易價格，以他人名義，對該有價證券，

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低價賣出之規定，處

有期徒刑壹年捌月；又為他人處理事務

，意圖為自己及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

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，致生損害於本人

之財產，處有期徒刑拾月，減為有期徒

刑伍月；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拾月。 

3 最高法院 97 年度

台上字第 6431 號

判決 

上訴駁回。 

4 最高法院 100年度 上訴駁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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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非字第 2號判決

（係檢察總長提

起非常上訴） 

２、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： 

(１)陳訴人炒作名佳利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

稱名佳利金屬公司）股票交易價格：於 86 年 5

月間，陳訴人以山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

山仁工業公司）法人代表身分入主名佳利金屬

公司，擔任名佳利金屬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後

，陳訴人以名佳利金屬公司資金，轉投資成立

名佳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名佳利投資公

司）、冠登投資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冠登投資公

司）、冠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冠煜科技公

司）、冠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冠瑋投資公

司）、冠豪投資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冠豪投資公

司），林榮發另募集自有資金成立僑得投資股份

有限公司（下稱僑得投資公司）、僑宏投資股份

有限公司（下稱僑宏投資公司）等空頭投資公

司，而由陳訴人之女負責看盤後，告知陳訴人

名佳利金屬公司股價盤勢及帳戶現況，以炒作

抬高名佳利金屬公司之交易價格，紊亂社會金

融秩序甚鉅。 

(２)陳訴人假借名佳利金屬公司興建廠房、購買退

火爐、土地等事由，增資資金約 35 億，嗣擅自

挪用違反公司授權規定，從事有價證券買賣，

導致名佳利金屬公司因操作股票失利產生鉅額

資金虧損，致生損害於名佳利金屬公司及全體

股東之利益甚鉅。 

(３)陳訴人、陳訴人之女未依名佳利金屬公司所訂

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」從事股票投資，

陳訴人明知蔣○○出具不實之證券分析審查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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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書，使名佳利金屬公司以不當高價購買冠煜

科技公司等股票，陳訴人等因此掏空冠登投資

公司、冠豪投資公司、名佳利投資公司、冠煜

科技公司及冠瑋投資公司資產甚鉅。 

(４)陳訴人及渠之女等，炒作股票部分，有違行為

時證劵交易法第 155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：「

對於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之有價證券，不得有下

列各款之行為：四、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交易

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，自行或以他人

名義，對該有價證券，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

價賣出。」；挪用增資金額、違反公司授權規定

、掏空名佳利金屬公司、冠登投資公司、冠豪

投資公司、名佳利投資公司、冠煜科技公司及

冠瑋投資公司資產等部分，有違行為時證劵交

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：「有價證券之募集、發行

、私募或買賣，不得有虛偽、詐欺或其他足致

他人誤信之行為。」、第 32 條第 1 項：「前條之

公開說明書，其應記載之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

匿之情事者，左列各款之人，對於善意之相對

人，因而所受之損害，應就其所應負責部分與

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：一、發行人及其負責人

。二、發行人之職員，曾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

，以證實其所載內容之全部或一部者。」、第

171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處

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 1

千萬元以上 2 億元以下罰金：一、違反第 20

條第 1 項、第 2 項……」、第 174 條第 1 項第 3

款：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

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 2 千萬元以下罰金：

發行人或其負責人、職員有第 32 條第 1 項之情

事，而無同條第 2 項免責事由者。」、刑法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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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2 條：「為他人處理事務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

人不法之利益，或損害本人之利益，而為違背

其任務之行為，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

利益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

科 1 千元以下罰金。」等規定。 

(一)本案臺灣高等法院 95 年度金上重訴字第 7 號

於 96 年 1 月 17 日準備程序筆錄，記載有陳訴

人質疑檢察官涉及逾期上訴，略以：「林○○

等之辯護人王○○律師答：關於程序上部分，

檢察官上訴恐有逾期，本件被告大都是在 95

年 9 月 7、8 日收到判決書，檢察官 10 月 5 日

才提起本件上訴，是否請向桃園地院調閱檢察

官收受判決書類登記簿，以查明檢察官上訴是

否逾期。」 

(二)臺灣高等法院 95 年度金上重訴字第 7 號判決

之判決理由已審酌未有逾期上訴之情事，略以

：「辯護人指摘本件公訴人上訴似有逾期云云

，然查：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於 95

年 9 月 27 日收受原審判決，有臺灣桃園地方

法院送達證書可稽，嗣於 95 年 10 月 5 日提起

上訴，並未逾上訴期間，辯護人上開指摘，顯

有誤會。」 

(三)案經本院向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調閱本案全

卷，陳訴人上訴最高法院之上訴理由，雖有以

原審判決違反刑事訴訟法第 379 條第 10 款：

「依本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

查」為由，但陳訴人未主張原審判決未詳加調

查第一審檢察官逾期上訴乙事。而檢察總長之

非常上訴理由，係指摘原確定判決認定陳訴人

操作股票以虧損來論斷構成背信之違法、原確

定判決所載事實與理由相互矛盾之違法，二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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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訴最高法院之理由，均未見陳訴人再以檢察

官涉及逾期上訴為爭執。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

上字第 6431 號判決及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非

字第 2 號判決，亦均未見有陳訴人及檢察總長

爭執本案之檢察官涉及逾期上訴之記載。 

(四)判決確定後，陳訴人復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

察署柯○○檢察官涉及逾期提起上訴為理由

，向本院陳情：陳訴人主張張○○法警已於 95

年 9 月 20 日將 90 年度訴字第 891 號判決，送

交桃園地檢署柯○○檢察官收受，惟柯○○檢

察官實際上可收受，卻故意未予收受，遲至 95

年 9 月 27 日始收受該判決，本案應以客觀上

可收受裁判書送達時為準，故自 95 年 9 月 20

日起算，已逾期上訴，柯○○檢察官係逾期上

訴云云。 

(五)綜上，陳訴人違反證券交易法及背信等案件，

業經最高法院判決確定及駁回檢察總長之非

常上訴，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 10 年在案，惟

陳訴人目前尚未服刑，仍在通緝中，而陳訴人

之女，則已服刑完畢。本案被告共 7 名，於臺

灣高等法院之準備程序中，只有陳訴人曾質疑

檢察官涉及逾期上訴，惟臺灣高等法院之判決

理由，已審酌未有逾期上訴之情事，嗣陳訴人

上訴最高法院之上訴理由及檢察總長提起非

常上訴之理由，均未見隻字片語再指摘檢察官

涉及逾期上訴。嗣陳訴人復向本院陳情，主張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涉及逾期提

起上訴，合先敘明。 

二、有關本案第一審檢察官是否逾期上訴，經臺灣高等法

院法官兼書記官長訪談送達判決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

法警、本院約詢收受判決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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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察官、檢示全卷及調閱「送達檢察官裁判書類登記

簿（魏股）」3 本原本等調查作為，尚無法證明法警

於 95 年 9 月 27 日前已會晤檢察官或檢察官於是日前

已知悉本件判決之送達。故本案無客觀事證及人證足

以證明檢察官逾期提起第二審上訴，陳訴人所訴容有

誤解。  

(一)依刑事訴訟法第 58 條規定：「對於檢察官之

送達，應向承辦檢察官為之；承辦檢察官不在

辦公處所時，向首席檢察官為之。」復依最高

法院 93 年度台抗字第 163 號裁定要旨、94 年

度台上字第 3849 號判決要旨，對檢察官送達

裁判書，應於辦公處所向承辦檢察官為之，如

承辦檢察官因公執行職務不在辦公處所，或差

假不在辦公處所或有其他不能收受(簽收)送

達文書之障礙事由存在時，始應向檢察長為之

。倘非前揭原因，且在辦公處所得會晤承辦檢

察官者，因檢察官客觀上已可收受該應受送達

之文書，乃故不加收受，固應認其送達為合法

。又依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第 1309 號判決

要旨，但承辦檢察官是否故不於送達時收受送

達，以送達時已會晤承辦檢察官而對之送達，

或客觀上有證據足以證明承辦檢察官於特定

時日已知悉已有該等文書之送達為必要。 

(二)法務部 100 年 1 月 21 日回覆本院之查復書，

略以： 

本案柯○○檢察官於 95 年 9 月 27 日收受裁判書 1

批共 20 餘件，其中包含本案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90

年度訴字第 891 號第 1 審判決書，而該院送達證書

上法警蓋章之送達日期，與檢察官收受判決日期係

同一日，有該院送達檢察官裁判書類登記簿及送達

證書影本為憑；嗣檢察官於同年 10 月 5 日提起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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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，復有上訴書影本在案可稽。足見臺灣高等法院

95 年度金上重訴字第 7 號判決結果，認定本案檢察

官上訴並未逾上訴期間，核與卷證相符，並無陳訴

人所指摘未依規定收受判決書，或逾期上訴情事。 

(三)司法院 100 年 10 月 24 日回覆本院之查復書，

略以：查本件並無事證足以證明臺灣桃園地方

法院法警於 95 年 9 月 27 日前已會晤臺灣桃園

地方法院檢察署柯○○檢察官而對之送達，或

該檢察官於 95 年 9 月 27 日前之特定時日已知

悉本件判決正本之送達。本件檢察官收受判決

正本時間，仍應以桃園地院送達檢察官裁判書

類登記簿及送達證書上所載日期(即 95年 9月

27 日)為準，是桃園地檢署柯○○檢察官上訴

並無逾期。 

(四)司法院回覆本院前，臺灣高等法院邱○○法官

兼書記官長曾於 100 年 9 月 5 日訪談送達本案

判決之張○○法警，略以：  

１、問：為何左側還有一個「90 訴 891 弘 證

券交易判決乙件」沒有蓋章?送達日期為

何?答：經過我詳細再看過這一份資料「90 

訴 891 弘 證券交易判決乙件」的前面已

經有 95 年 9 月 27 日法警室收回證章，所

以我認為最後這一件和前面不是同一

批，否則法警室 95 年 9 月 27 日收回證章

應會蓋在這一件後面。 

２、問：究竟「90 訴 891 弘 證券交易判決

乙件」是何時送達給檢察官和前面所記載

的 9 件是否為同一時間?答：既然不是同

一批就不是同一時間。 

３、問：究竟桃園地院 90 年度訴字第 891 號

刑事判決是在何時送達給柯○○檢察官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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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95年 9月 20日是否曾經送達給檢察官

過?答：是在 95 年 9 月 27 日送達檢察官，

在 95年 9月 20日應該沒有送達給檢察官

過。以往宣判無罪的章戳都是蓋在印有交

付送達、案號、股別、送件、檢方案號欄

這一側的中上位置而且是一開始就蓋，提

醒檢察官注意，而剛才所提示的檢察官蓋

章日期為 95年 9月 20日的送達檢察官書

類登記簿中，宣判無罪的章戳並不是一開

始就蓋，所以在宣判無罪章戳後的「90 訴

891 弘 證券交易判決乙件」的部分應該

是有部分被告判決無罪，我才認為是誤寫

打叉，本來要它登載在 95 年 9 月 27 日送

達給檢察官的書類登記簿中前面，但是因

為 95年 9月 27日的書類登記簿中已經有

其他的同仁代替我寫上案號及案由，所以

才請其他同仁把「90 訴 891 弘 證券交

易判決乙件」寫在 95 年 9 月 27 日書類登

記簿最後一行。 

(五)本案輪派調查後，為明真相，本院再向臺灣桃

園地方法院檢察署調閱全案卷證，並調取「送

達檢察官裁判書類登記簿（魏股）」3 本原本

，又約詢涉及逾期上訴的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

察署柯○○檢察官，並提示「送達檢察官裁判

書類登記簿（魏股）」3 本原本，檢察官稱： 

１、在 92 年時有討論檢察官收受判決的問

題，92 年、93 年之後，法院何時送判決，

檢察官就何時蓋章收判決，且依當時的法

令檢察官可以先行上訴，再補上訴理由

書，渠有充分的時間可以寫上訴理由書，

渠沒有必要延後收受判決。桃園地檢署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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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任檢察官和院方有協調，法警送判決放

在桌上，渠有看到也會蓋章，像本案很繁

重的案件，渠會先聲明上訴，再補上訴理

由書，於 96 年 7 月 4 日才修訂刑事訴訟

法第 361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上訴書狀未敘

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 20

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。逾期未補提

者，原審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。」當時

未限制補提上訴理由的期間，渠沒有必要

遲延收受本案判決。 

２、公訴組的檢察官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蒞

庭，都在庭上，法警常常找不到檢察官，

檢察官常常不在辦公室，判決容易一直送

達不到給檢察官，在桃園地檢署原則上是

星期三送判決。渠會仔細核對判決的案號

及件數，再蓋回證，若會判無罪案件，渠

會和偵查檢察官討論是否上訴，當時送閱

如果要上訴，要一併送給主任檢察官核

閱。每次收判決都是整批收受，所以有 3

本收受判決的本子，互相交替使用。 

３、渠於歷次收受判決時，均即時收受並仔細

核對案號、件數後，甫於送達回證用印，

再將回證附入台灣桃園地方法院送判簿

後由法警收回，此幾為制式程序，渠從未

有不當之念頭，況送達判決收取回證之人

均為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法警，渠未有遲延

收判。有時法警會在判決登記簿一再加登

判決，讓檢察官們收受，渠會核對判決的

案號，不是渠的判決，渠不會簽收，例如

95年 11月 12日 95交簡上第 102號判決，

不是渠的判決，渠沒有簽收，有些不是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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蒞庭的案子，而法警誤登，渠就會把收的

判決摃掉。 

４、當時本件判決，不是在 95 年 9 月 20 日送

件的，本件可能是在 95 年 9 月 20 日之後

才登載在 95 年 1 月 18 日的簿子上，所以

渠沒有看到本件，亦非因部分無罪而不蓋

章。渠認為可能是 95 年 9 月 27 日才又登

記這一件，有可能是 95 年 9 月 27 日法警

請渠收受本件，渠才收受。另在 95 年 1

月 18 日的簿子上有一個「x」的符號，渠

不知道，非渠打的，當時（95 年 9 月 20

日）沒有這一件判決，如果有這一件判

決，渠一定會收受，本件沒有必要遲延收

判決，也沒有延遲收受判決，沒有虛偽做

假。 

５、陳訴人集資錢去買股票，入主名佳利（股）

公司之後就增資，買機器、廠房，陳訴人

把左手的錢移轉右手，陳訴人之女負責看

股價炒作股票，陳訴人開了很多投資公

司，名佳利（股）公司的資金投資「投資

公司」，本件不是合法的投資過程，渠只

是盡檢察官的職責，實踐社會正義。 

６、在桃園地檢署每月約收 80-100 件案件，

很多檢察官不願意來桃園地檢署，人員流

動很快。林榮發的案件，當時渠是蒞庭的

檢察官，本案是便當條款的案件，在渠之

前有 2-3 位蒞庭檢察官。本件在院方放了

5 年，本件密集的開庭，渠也密集的蒞庭，

每星期五下午都開庭，本件對渠而言，渠

有成就感，被告對渠不滿，可能是渠攻擊

被告比較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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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綜上： 

１、有關本案第一審檢察官是否逾期提起第

二審上訴，業經法務部及司法院函復本

院，均認為檢察官係於 95 年 9 月 27 日收

受本案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90 年度訴字第

891 號第 1 審判決書，有該院送達檢察官

裁判書類登記簿及送達證書影本為憑，嗣

檢察官於同年 10 月 5 日提起上訴，未有

逾期上訴之情事。 

２、臺灣高等法院法官兼書記官長曾於 100

年 9月 5日訪談臺灣桃園地方法院送達本

案判決之張法警，法警稱系爭「90 訴 891 

弘 證券交易判決乙件」是在 95 年 9 月

27 日送達檢察官，在 95 年 9 月 20 日應

該沒有送達給檢察官過，該署慣例宣判無

罪的章戳都是蓋在送判登記簿（第 1

欄），一開始就蓋，以提醒檢察官注意，

而 95 年 1 月 18 日登記簿登記在最後一

欄，應該是誤繕，所以打「×」，嗣於 95

年 9 月 27 日才送達給柯檢察官。復據本

院調閱上開訪談紀錄，邱○○法官兼書記

官長之提問犀利深入，足以探知真相，目

前尚無任何客觀事證足以證明張法警於

95 年 9 月 27 日前已會晤柯檢察官而對之

送達，或該檢察官於 95 年 9 月 27 日前已

知悉本件判決之送達。 

３、又依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柯○○檢

察官之陳述，本案案情繁重，於桃園地方

法院審理期間約 5-6 年，俗稱「便當案

件」，在柯檢察官之前已有 2-3 位蒞庭檢

察官，惟本案經桃園地方法院弘股法官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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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的開庭，柯檢察官也勤於每星期五下午

都密集的蒞庭，才得於 95 年 8 月 25 日宣

判，又依當時法令檢察官可先行上訴，再

補上訴理由(無期間之限制)，且 92-93 年

期間已要求檢察官要覈實收受判決，柯檢

察官實無必要遲延收受判決違法逾期上

訴。 

４、復經本院檢視「送達檢察官裁判書類登記

簿（魏股）」3 本原本及法院之送達證書

蓋章日期亦為 95 年 9 月 27 日，柯檢察官

陳述之事實可能存在，亦無其他證據足以

證明柯檢察官係於 95年 9月 27日前已收

受判決。經查本案判決係於 95 年 9 月 27

日送達及收受，嗣柯○○檢察官於 95 年

10 月 5 日提上訴書，未逾期上訴。此外，

陳訴人所訴僅係推測之詞，並無任何客觀

事證及證人，足以證明在 95 年 9 月 20 日

法警曾將本件判決送達給柯檢察官。故本

案尚無客觀事證及人證，足以證明本案有

遲延收受判決及逾期上訴之情事。 

５、陳訴人陳訴臺灣高等法院審理 95 年度金

上重訴字第 7 號判決，未詳查臺灣桃園地

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逾期提起第 2 審上

訴之事證，並將第 1 審判決不另為免訴及

無罪諭知部分，改判有罪等情，涉及違法

判決云云。惟臺灣高等法院經調查後認

定，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第一審檢察

官係於 95 年 9 月 27 日收受原審判決，有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送達證書為依據。故臺

灣高等法院判決認定檢察官於 95年 10月

5 日提起上訴，並未逾上訴期間。本院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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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閱全卷及調查相關事證，並約詢收受判

決之檢察官，查無陳訴人所訴之情事，故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第一審檢察官

未有逾期上訴之情事，陳訴人所訴，容有

誤解。 

６、至於陳訴人稱，第 1 審判決不另為免訴及

無罪諭知部分：拉抬名佳利金屬公司股票

價格；名佳利投資公司、冠瑋投資公司、

冠煜科技公司、冠登投資公司等四家子公

司，投資名佳利金屬公司股票，有益於名

佳利金屬公司，核與刑法第 342 條之背信

罪要件不符；被訴挪用增資款項，投資嘉

乘太股份有限公司非背信行為；林秋君不

成立背信罪等情，改判有罪，亦涉及違法

判決。惟查第二審、第三審及非常上訴

審，就此已為實質上之審酌裁判，基於權

力分立原則，本院予以尊重，併此敍明。 

 

調查委員：沈美真 


